






(四 )如过半数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为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符合法律、 法规规定，

池州市贵池区人民政府将依法组织听证。

(五) 本次土地征收范围和面积以最终土地征收批准文件载明的内容为准。

(六 ) 江 口街道办事处将于补偿安置公告批复下达后组织开展征地补偿安置协议签订工作， 拟

征收土地范围内的土地所有权人、 使用权人应当予以配合。

附件： 拟征收土地范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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